附件1：
本次检验项目
一、食用农产品
（一）检验依据
检验依据是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、GB 31650-2019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、第250号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》、GB 31650.1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食用农产品的检验项目包括啶虫脒、毒死蜱、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、噻虫胺、噻虫嗪、水胺硫磷、戊唑醇、丙环唑、恩诺沙星、孔雀石绿、氯霉素、磺胺类(总量)、氟苯尼考、氧氟沙星。
